
明代粤东北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关系 

——大埔县《院道府县断示碑》释读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夏远鸣 

一  前言 

地处岭南的粤东北山区，与福建、江西毗邻，是一个山地广布的边界地

区。明代以前，粤东北山区人口稀少，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从明代以来，

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这一地区得到迅速的开发。①到了明代中期，这里的

居民已经形成“流移错杂”的局面。 

明代进入粤东北山区的移民，在文献中常常被称为“流民”、“棚民”。

他们多以佃耕的方式，在山区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阶级成分看，他们其实是

这一地区早期土著的佃户。一般来说，租佃制下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状

态，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即地主有权力选择佃户，佃户耕作权随时可以被地

主剥夺。但在现实层面，由于佃户长期佃耕同一块田地，因而出现了“久佃成

业”现象，佃户也拥有一定的“佃权”。如此一来，导致土地产权关系复杂

化。明嘉靖、万历之后，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助力下，这种土地产权关系复

杂化的趋势加剧，出现了“一田二主”乃至“一田多主”的土地占有形态。在

这种新的产权结构下，田主的土地所有权逐渐流失，而佃户则有了更大的土地

支配权，其结果导致了主佃关系的日益紧张。
②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即学界所

谓的“抗租风潮”。
③ 

粤东大埔县与福建毗邻，位于韩江上游，其境内群山连绵，丘谷相间，是

粤东北地区典型的山区县。自明代以来，这里的山区成为外来移民的栖身之

所，各地的山间盆地得逐渐得到开发。这些进入山区开发的移民，最初大多是

以佃耕的方式从事耕作，后来逐渐“久佃成业”，获得对土地的实际支配权。

笔者在该县桃源乡发现了一通万历年间的碑刻，题名为《院道府县断示》，其

中详细记述了当地主佃之间长达十余之久的争讼经过。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这一

碑刻，探讨明代粤东山区的移民过程与土地关系的若干特点。 

                                                            
① 见黄启臣、孙公麟：《明清广东人口与土地的变化》，《学术研究》1987 年第 3 期；吴建新：《明清广东

人口流动概观》，《广东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

版社，1997 年。 
② 黄志繁：《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 16-18 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

第 6 期。 
③ 见傅衣凌：《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证》，收入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北京：三联书店，1961
年，第 154-189 页；傅衣凌《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佃农抗租风潮》，收入傅衣凌：《明清社

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338-380 页。 



二  民国《大埔县志》的录文与案语 

《院道府县断示》碑的刻石时间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现放置于广东

省大埔县桃源镇水口的南安寺侧。该碑记述的发生主佃争讼案件，俗称为“打

官山”，一直流传至今。由于原碑已经断裂为几块，且字迹风化严重，不易辩

识。所幸民国《大埔县志》收录了此碑，而且做了初步的考证与解释，为我们

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线索。民国《大埔县志》的录文题为《泥源乡院、

道、府、县断示碑》，其注云：“碑尺寸未详，三十七行，每行三十八字，额

题‘院道府县断示六字，据抄本。”兹引录碑文如下： 

潮州府大埔县为准给遵守、恳天勅县竖碑、以杜后患事。万历四十三

年五月十六日，蒙兵巡道副使陈批：据本县民曾魁、罗得扬、钟台、熊

轩、范宇、廖达、詹积、曾爱、熊辉、廖明、罗愈、邓镇、丘广、马政、

张著、詹锭、张俊、张魁、陈忠、陈连等刻呈台前事，内称埔俗‘一田两

主’， ‘粮主’买亩输粮，‘业主’买田纳租，较之佃耕田不同。魁等泥源一

乡，居民百余家，租用价数千金，创买本质田种，世代管业，周年纳租‘粮

主’，等情到县。蒙批：仰县立碑遵行，缴篆。此案照先蒙前院周批：据曾

魁等全名呈，为豪右叛案横征，叩天刊定竖碑，永贻一方治安事。蒙批：

仰县查究报依。蒙关提未到，续蒙府票抄，蒙带管兵巡道李宪牌，蒙本院

据海阳县生员郭应禔状告为据占事，仰提解审外，本县随将曾魁等呈辞申

缴本院，改送本道并究报，蒙道仰府行县提吊始末文件，连人遵解讫。续

奉本府陆批：据曾魁等列名，呈为恳天吊案册，勘官山，亲审刻石，恩垂

一方永赖事。蒙批：仰县虚衷勘报，果徵租太重，须取其平，并仍速解

报。随该本县爷张勘得：本乡东属县治，西跨海阳，南接饶平，北距河



滨，四面官山，曰尊君石、脉派、桃源、火輋兜、松罗輋、金山、六湾、

尖山、湖头、大水坑、茅坪、象墩田、白茫上下輋、绑藤岭、苦竹輋、矿

油坑、分水凹、平石、门坑、寨角、馒头岩、蛇形、圆潭、三合水、青泥

磜、眼洋塘、风吹寨、塘子腹、中庐、仙人掌、佛邑凹、高磜坑、梅子

窝、担凹、大桥头、鲤鱼石、怪子塘、河子里、枫岩、横山、牛头凸、尖

髻岃、上下灌等峰，漫衍千峦。民居其中，田少山多，民生之资山甚于资

田。故樵葬不禁，故志往碑可稽。其田载稠山之中，藉山为荫，禾半为鼠

雀所分，彼山路险绝，尤难搬运。初例，粮主黄元炜执种议租，每田种一

升，租银三钱五分。后粮易主杨蒙吉等，递加不已。两经告断，遗案俱

存。及郭应禔横仆乃不收银，勒纳米，且影占官山四税，与豪右分据，斩

伐贩卖，禁绝民间樵采。屋有税，路也有税，甚至令此方死无葬地，四顾

凄凄，亦何怪曾魁等之哓哓也。拟租仍旧例，官山任民樵采，一切无名屋

税、路税，合行尽革。又查应禔近垦田五斗，计亩升科，及查应禔荫塘

税，虚悬无偿。计今垦田，仅偿其税，姑免深究，问拟具招，连人卷解府

去。后随蒙本府备碑，蒙本道详允批：主有佃，犹国家有租，税之所自

出，岂宜分外克削？郭惟荣祖遗大埔清远都税田，初例每田种一升，租银

三钱五分，所从来久远，旋而两告两断。递加不已，然亦随岁丰歉量收，

未尝执为定例也。今郭惟荣藉弟青衿威力，纵仆违例增租。无论田有税，

即屋亦有税；无论山有税，即路亦有税；以致葬无抔土，投足皆碍。嗟此



小民，终岁勤动，俯仰不给，能堪此剥肤乎？无怪其逋负有词也。合断照

初例，斗种岁收三钱五分，不许仍前科尅。曾魁等亦毋容拖延，给照永为

遵守。郭应禔   罔利剥佃，本当究拟，姑念青衿免究。具如拟，仰侯转详

缴，并蒙巡按御史田批本道呈详前事，蒙批：郭惟荣垦田，既不升科，并

霸官山，妨民樵葬，法应重治。姑依拟赎发，租如断依初例三钱五分，不

许加多。垦田行县丈明，除补荫塘虚税外，余尽升科。官山听民间樵葬，

不准给承商人告饷煽炉也。余照行库收缴。今蒙批：前因合就给示，发仰

立石，竖于本乡约亭，晓喻粮、业遵守。以后凡粮主到本乡收租，照初例

每田种一斗，岁收租银三钱五分，照给库焉平秤税收，不许分毫加取。各

业主亦依期完纳，毋得拖延故违。其郭绍成户册，原载泥源等处塘五亩九

分零，合将应禔新垦上埠、横山、湖洋炉等处田种五斗，除补荫虚税外，

侯丈升科。一切无名屋税及通行桃花河口等处路税，悉行革去。前项官

山，任从本乡樵葬。粮主敢有仍前擅抽山税，并柴主私税斩伐贩卖，及徭

人、蓝客故砍山木致伤灌荫，暨招商告饷煽炉，许曾魁等合乡指名呈首，

依律一体究治。须至立石者，府案北科左，县案承发房。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立碑记。 

这则碑文共计 1500 余字，大致保存了原来的公文格式。其中有些专门术语

难以理解，断句、标点尚需多加斟酌，但基本上不会影响对碑文的理解。整篇

碑文透露的信息非常丰富，因而是当地重要的历史资料，早已为前人所关注，

民国《大埔县志》的编纂者，在完整抄录这则碑文之后，专门撰写了如下案

语： 



案：此碑全载文告，可以见当时格式。且以埔俗田主称为“粮主”，买

亩输粮；耕者为“业主”，买佃纳租，与他处主、佃不同；亦可供现言耕地

法者之研究。而主佃争讼，卒之主负而佃胜，亦可见官吏之体恤民情，抑

富豪而助贫弱，深有合于社会之政策。至其所列各地名，知当日泥源范围

颇广，如现割归丰顺之白芒輋，今属桃花之中庐、仙人掌皆在其内，足觇

乡村之沿革。又有“徭人、蓝客故砍山木，致伤灌荫”等语，可见近饶平一

带猺民尚盛，此皆足备考证者。其称县令为爷，亦可见称呼之醇朴，较诸

王世贞《觚不觚》所举他处称呼之渐为谀佞者之有别也。① 

以上案语，代表了县志编者对这一碑文价值的认识，其中涉明代的土地制

度、族群问题等，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县志编者并不

了解上述问题的来龙去脉，难以深入揭示这一碑文的史料价值。为此，本文将

在解读碑文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相关历史材料，对明代粤东山区的土地占有

形态、地租交纳方式及乡民对“官山”使用权的维护等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

讨。 

三  土地占有形态与“官山” 

本案的发生地泥源乡，即今天大埔县桃源镇，与丰顺县毗邻。这里是粤东

山区较大的山间盆地，翻越盆地西边的一座山，即可到达韩江岸边。在公路未

通之前，这里是桃源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目前当地居民约有 1.8万

人，主要有钟、邓、郭、陈四大姓，另有 20 多个其它小姓。依据当地现存的历

史文献材料，这一盆地的开发时间不晚于明嘉靖年间。 

为了探讨上述主佃争讼事件的起因，首先需要了解当时泥源乡田地与“官

山”的占有形态。从碑文可知，当时泥源乡通行的的土地产权形式是“一田二

主”，即“粮主”和“业主”。 所谓“粮主”，是国家认可的地主，有权向佃

户收租，并负责向国家完粮纳税；所谓“业主”， 租佃“粮主”的田地，向

“粮主”缴纳地租。不过，这里的“业主”不同于一般的佃户，可能已经获得

                                                            
① 温庭敬：《民国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 2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 663 页。 



“永佃权”，甚至是二地主。因此，他们声称：“魁等泥源一乡，居民百余

家，租用价数千金，创买本质田种，世代管业。”这就是说，他们的租佃权利

是可以买卖的，甚至是可以世代相承的。当地“业主”向“粮主”交纳的地租

是定额租，“每田种一升，租银三钱五分”。由于这里的定额租是以银两结算

的，实际上已经开始向货币租过渡，或者说是货币租的萌芽。 

明后期泥源乡一带的“粮主”，实际上是不在本地的地主。从碑文可知，

泥源乡属大埔县管辖，但“粮主”却是海阳县人。这种由外县地主占有本县土

地的现象，与明中叶粤东北的政区变动密切相关。大埔县始设于明嘉靖五年

（1526），析饶平、海阳二县的部分辖区而置。当时设立新县时，原来的土地

产权登记系统并未随之变更，有不少当地的田粮仍然登记在海阳、饶平二县之

赋役黄册。①如碑文中的“粮主”郭惟荣，户籍在海阳县，“祖遗大埔清远都

税田”，可见他的祖先在大埔未建县时已占有这里的田地，并一直留存下来。

不仅如此，郭家在泥源乡一带还有不少未报税的土地。如碑文记载：“其郭绍

成户册，原载泥源等处塘五亩九分零，合将应禔新垦上埠、横山、湖洋炉等处

田种五斗，除补荫虚税外，侯丈升科。”由此看来，这些不在本地的“粮

主”，可以利用原来的产权登记系统，不断开垦荒地而不必“升科”纳税。 

由于泥源乡四周皆山，山林资源的占有尤为重要。碑文表明，当时附近的

山地尚未私有化，都是“官山”，即国家所有的山场。其实，岭南地区的所谓

“官山”，最初很有可能是瑶人所居之地 ②。据碑文记载：“本乡东属县治，

西跨海阳，南接饶平，北距河滨，四面官山，曰尊君石、脉派、桃源、火輋

兜、松罗輋、金山、六湾、尖山、湖头、大水坑、茅坪、象墩田、白茫上下

輋、绑藤岭、苦竹輋、矿油坑、分水凹、平石、门坑、寨角、馒头岩、蛇形、

圆潭、三合水、青泥磜、眼洋塘、风吹寨、塘子腹、中庐、仙人掌、佛邑凹、

高磜坑、梅子窝、担凹、大桥头、鲤鱼石、怪子塘、河子里、枫岩、横山、牛

头凸、尖髻岃、上下灌等峰。”以上列举的这些“官山”，主要分布在以今天

桃源镇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大部分地名至今仍可确认。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

些“官山”分布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其中在今大埔县桃源镇共有火烧兜、金

山、尖山、湖头、象墩、眼洋塘、怪子塘、矿油坑、分水凹、平石、门坑、寨

角等地，在大埔县光德镇共有尊君石（今名“老君石”）、 茅坪、上下灌、风

                                                            
①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60 页。 
② 如光绪《兴宁县志》卷三《疆域·瑶峒》：“隆庆间贼入县境，瑶人谢福通、李子学等杀贼有功，招抚引

见，义不受赏，愿给官山四十八处。三院奏设永安堡于浓溪峒，并设瑶官抚顺。”参见吴永章：《瑶族

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年，第 382 页。又《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98《广东二·阳山县》所

载，山租钞，就是当地猺人洞主所有的山田，设官召人佃种所收的租。参见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

济》（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页 77 注释○5 。 



炉丫等地，在大埔县高陂镇共有大水坑、下下畲，在丰顺县潭江镇共有白茫、

上下畲、圆潭、三合水、风吹寨（今名“凤坪”）、 塘子腹、箭竹洋等地。① 

从碑文来看，当时泥源乡民拥有“官山”的使用权，他们可以自由的在

“官山”上樵采、葬墓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从“民生之资山

甚于资田”这句话来看，说明当时对山的依赖超过了对田地的依赖。 

四  主佃讼争的起源 

明中叶以前，粤东北山区“‘粮主’买亩输粮，‘业主’买田纳租”的土

地关系，已经持续了相当的时间。从碑文可知，泥源乡一带的田地，曾经先后

换了几任“粮主”。第一任是黄元炜，他与“业主”议定：“每田种一升，租

银三钱五分”。此后的“粮主”为杨蒙吉，他不断提高租额，使之“递加不

已”，因而引起讼争，“两经告断，遗案俱存”。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我们还

不清楚黄元炜、杨蒙吉等人所处的时代，但从碑文中可以看出，随着“粮主”

的不断更易，租额一直在增加，“粮主”与“业主”之间的讼争也是由来已久

的。 

到了万历年间，泥源乡田地的“粮主”换成了郭惟荣，终于导致了主佃矛

盾的激化。根据上引碑文，当时的主佃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

主”提高地租定额，“纵仆违例增租”；二是“粮主”改变地租形态，“不收

银，勒纳米”；三是“粮主”勾结当地豪强，影占“官山”，不让“业主”自

由使用，并且强行征收“屋税”、“路税”。从道义上说，这是由于“粮主”

贪婪所致，理应受到谴责。不过，当时新“粮主”郭惟荣的所作所为，有其特

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 

首先，地主阶层“违例增租”，在明代后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反映了传

统租佃经济的衰落。根据黄志繁对赣南地区的研究，明后期田主的土地收益相

对减少，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实行一条鞭法后，赋役征派对象主要集中于土

地，田主必须承担更多的赋役支出；其次，由于遗产均分制的影响，使大地产

很容易被分割继承，田主的土地占有规模日益缩小。再次，随着山区经济作物

的推广，佃户从土地上获得的实际收益有可能增加，田主自然会尽量设法增加

地租名目。②明代粤东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赣南地区大致相同，类似的问题同样存

在，这可能就是粮主“违例增租”的客观原因。 

其次，地主阶层“不收银，勒纳米”，反映了当时银价的下跌与米价的上

升，这与当时的国际贸易与社会经济变迁密切相关。根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

                                                            
① 以上资料根据对大埔县桃源镇钟家谱先生的访谈资料整理所得，在此致谢！ 
② 黄志繁：《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 16—18 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 



万历年间，随着墨西哥、秘鲁银矿的发现，国际白银的供应量激增，这些银子

又通过国际贸易，大量流入中国。①在具有海洋贸易传统的闽粤二省，由于白银

大量的流入，导致了银价的下跌。在此历史背景下，如果田租仍然是以当年议

定的银两数量来结算，“粮主”自然会觉得不合算，所以试图以米来结算租

额，而不乐意收银。另一方面，由于粤东北地区山多田少，粮食匮乏，②乃至粮

食可以充当不贬值的硬通货，这也是导致粮主不收银而收米的客观原因。这种

因为地租结算形式而导致的主佃矛盾，在明代中叶的饶平县也发生过，并非孤

例。③ 

其三，郭惟荣“影占官山四税，与豪右分据斩伐贩卖，禁绝民间樵采”，

表明山林日益成为当地乡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大埔县在粤东北地区被称为

“山中之山”，其境内群山连绵，耕地不足以维持生计，人们多靠采山伐木为

生。④明朝中叶以来，潮州沿海一带人口众多，制瓷、制盐等手工业相当发达，

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竹木炭柴严重缺乏，形成一个庞大的木柴需求市场。⑤木料

或木炭等顺韩江而下，由大埔等山区源源不断地运往潮州府城及沿海平原。据

《大埔县志》记载：“乌槎山在县西八十里，接饶平县界，山势崔嵬旋绕，所

产竹木，海、饶、大埔多资之。”
⑥当时有不少山区商人，因贩卖竹木而发财致

富。如万历年间湖寮双坑人何少松(1552-1630)，把家乡的木材大量贩卖到潮

州，得以致富。⑦正因为木材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导致“粮主”郭惟荣与当地

“豪右”联手占据“官山”的行径。 

总之，万历年间大浦县泥源乡的主佃讼争，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当地社会经

济结构的深刻变化。这是粤东北山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转型过程，而不可简

单归结为“粮主”阶层的道德败坏问题。 

五  讼案的判决过程与结果 

万历年间泥源乡的主佃之争，涉及当地的数十姓乡民。他们在讼争过程中

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诉讼策略，对各级官府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得到了他们

所期待的判决结果，维护了基本的生存权利，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①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收入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华书局，2008 年，

第 555 页。 
② 黄志繁：《明清时期流民与粤东北山区开发》，《嘉应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③ 黄挺：《读弘治十六年潮州府〈本府告示〉碑札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 37 期，2004 年。 
④ 肖文评：《明末清初粤东北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大埔县《湖寮田山记》研究为中心》，《古今农

业》2005 年第 1 期。 
⑤ 参见黄挺：《潮汕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⑥ 康熙《埔阳志》卷 1，《地纪》，第 25-26 页。 
⑦ 肖文评：《明末清初粤东北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大埔县《湖寮田山记》研究为中心》，《古今农

业》2005 年第 1 期。 



据碑文记载，当时参与上诉的“业主”为数甚多，共有：“县民曾魁、罗

得扬、钟台、熊轩、范宇、廖达、詹积、曾爱、熊辉、廖明、罗愈、邓镇、丘

广、马政、张著、詹锭、张俊、张魁、陈忠、陈连等”。在现桃源地区，这起

诉讼事件被称为“打官山”；在丰顺县潭江镇的官溪村（即引文中的“白芒

輋”），则被称为“十八姓打粮务官司”。由此可见，当时这一事件涉及的地

域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几乎当地的所有“业主”家族都卷入其中。据说，当时

参与诉讼的各姓妇女，为了筹措经费打官司，在今桃源塘尾的开阔空地上集

中，捐献自己的头饰拿去典当。这一地点后来被称作为“敛头埔”，至今未

变。① 

在十八姓乡民联名上诉之初，由于“粮主”与官吏、豪强相勾结，反诬乡

民集体抗税，致使参与上诉的“呈首”遭受牢狱之灾。其中“呈首”之一钟台

（字铭彝）为秀才，被判发送高州府服刑。据民间传说，这一案件的转机，就

是在于钟秀才的才华打动了官府。据说，钟秀才在高州服刑期间，适逢府台大

人寿辰，收到了许多宾客的祝寿诗联和颂语。他发现其中一副贺联不同凡响，

经多方调查，方知出自狱中秀士钟铭彝之手。于是垂询究竟，获悉钟铭彝冤案

的原委，乃为之打抱不平，通过新任大埔县令张思调重审此案。张知县明察秋

毫，终于判定泥源乡民胜诉。②在当地历史上，张思调与钟名彝确有其人。其

中钟名彝为桃源钟姓族谱的创修者，应是早期钟姓家族的知识精英。张思调为

大埔知县，“广西郁林州人，举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任”。③事定之后，

泥源乡民为了感谢张思调知县，建了一座“仁侯祠”，内立“廉明仁爱张爷永

思碑”，至今碑石尚存。这些历史事实表明，在万历年间的讼争中，“业主”

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泥源乡的“业主”阶层，最初是以移民身份进入山区耕种的佃户，但

在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作与经营之后，他们已经陆续定居此地，建置了家业，

将这里看成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当他们在本地生存、发展的权利受到侵害

时，自然就会群起抗争，以集体形动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权益。刘永华通过研

究 17-18世纪闽西的不在地主和佃农的抗租斗争，认为闽西的社会结构分化为

核心区和边缘区，使得边缘区乡民加强了横向的（阶级）联系，形成一整套共

享的乡民文化，抗租斗争即表现了他们共有的阶级意识和乡民文化，反映了其

“道义的小农”的风貌。
④万历年间泥源乡各姓乡民的联名上诉，可以说就是这

种阶级意识和乡民文化的表现形式。 

                                                            
① 此传说为笔者 2007 年 10 月在当地考察采访所得。 
② 此故事在大埔桃源镇，特别是钟姓族均有所了解。 
③ 宋嗣京：《康熙埔阳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 2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 355 页。 
④ 刘永华：《17至 18世纪闽西佃农的抗租、农村社会与乡民文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 3 期。 



这一讼案历经反复上诉，在广东巡抚、兵巡道、潮州府、大埔县、巡按御

史等各级官府的干预下，最后以“业主”阶层获胜而告终。在讼争的几大焦点

问题上，判决结果都对“业主”有利，维护了当地乡民的权益。如交纳地租方

面，“合断照初例，斗种岁收三钱五分，不许仍前科尅”；“官山”的使用权

方面，“听民间樵葬，不准给承商人告饷煽炉也”；额外的赋税负担方面，

“一切无名屋税及通行桃花河口等处路税，悉行革去”。这些判决的结果，最

后刻成碑文，公诸于众，形成永久性的地方性法规，有效地维护了“业主”阶

层的土地权利，限制了“粮主”阶层对土地资源的霸占和掠夺行为。更为重要

的是，经历这场官司之后，当地乡民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集体

意识与社区认同感。 

六  结语 

通过解读万历四十三年大埔县泥源乡的《院道府县断示碑》，我们不难发

现明后期粤东北山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这一讼案涉及“粮主”与“业主”之间围绕地租定额、交租方式、“官

山”使用权与税收负担的利益之争。所谓“粮主”是向官方登记土地产权并负

责纳税的地主，他们大多并不住在本地；所谓“业主”，是指向“粮主”租种

土地的佃农，他们大多是外来移民。明中叶以后，粤东北山区的佃农“久佃成

业”，已获得永佃权，甚至成为二地主。在此情况下，“粮主”试图提高地租

定额、改变地租形式、控制“官山”的使用权、征收“屋税”、“路税”等杂

税，受到了“业主”的集体抗争。在各级官府的支持下，“业主”的抗争最终

获得胜利，形成了以“断示碑”形式出现的地方性法规。 

从表面上看，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当地的主佃之争，而在实际上，却反映了

更为广泛的历史变迁。首先，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后，“粮主”阶层的赋税负担

加重了，但却不能任意提高地租定额，这就必然导致传统地主经济的衰落。其

次，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导致银价的下降和粮价的上升，“粮主”试图不收

银而收米，但却受到了“业主”的强烈抵制。再次，由于山区木材贸易的发

展，“粮主”和当地豪强试图垄断“官山”，这也必然导致当地乡民的抗争。

最后，在旷日持久的讼争过程中，山区的“业主”阶层实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和集体行动，并借助于各级官府的支持，最终迫使“粮主”和地方豪强就范。

这对于当地社区认同感与乡民文化传统的建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碑文还涉及其他更为复杂的族群关系与公共资源管理

等问题。例如，碑文述及：“粮主敢有仍前擅抽山税并柴主私税、斩伐贩卖，

及徭人、蓝客故砍山木、致伤灌荫，暨招商告饷煽炉，许曾魁等合乡指名呈

首，依律一体究治。”这里的所谓“徭人”与“蓝客”，是当地尚未纳入编户



系统的土著居民，他们显然是没有权利自由使用“官山”等公共资源的。至于

“粮主”等非本地居民，显然也失去了对山林资源的控制权。换言之，此后粤

东北山区的“官山”等公共资源，实际上是由以“业主”为代表的本地居民共

同管理和支配的。 

 

（原载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